关于印发《浙江省金融机构

金融管理与服务指引》的通知
杭银发〔2012〕245号

人民银行各市中心支行、辖内各县（市）支行，各政策性银行浙江省分行，各国有商业银行浙江省分行、营业部，浙商银行，浙江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、杭州办事处，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，各股份制商业银行杭州分行，邮政储蓄银行浙江省分行，杭州银行，各城市商业银行杭州分行，杭州联合银行，各外资银行杭州分行，在杭各信托公司、金融租赁公司、财务公司，在杭各证券、期货、保险机构：

为进一步规范浙江省内人民银行提供金融服务的行为和标准，加强金融管理与服务，维护金融稳定，结合《浙江省金融机构金融管理与服务指引（试行）》实施两年来的实际情况，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制定了《浙江省金融机构金融管理与服务指引》，现予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原《浙江省金融机构金融管理与服务指引（试行）》（杭银发〔2010〕89号）同时废止。

各单位在贯彻执行中如有不明事项，请与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（金融稳定处）联系，联系人：冯飞，丁玒，联系电话：87686634，87686397。

附件：浙江省金融机构金融管理与服务指引
二○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
PAGE  
--
—1—


